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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辦市地重劃同意書   

為促進土地合理有效使用，立同意書人(土地所有權人)       同意依照獎勵土地

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計算負擔分配土地，並以下列條件參加自辦市地重

劃： 

 一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約為     公頃（附範圍圖）。 

重劃範圍經臺南市政府  年  月  日府地劃字第           號函核定。 

二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包括：_   用地、_  用地、   用地、  用 

地，其概略面積共計約       公頃。 

本區抵充地面積約      公頃，其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為約    %。 

三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：  工程、  工程、  工程。 

四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：重劃工程費約      元，重劃業務費約      
元，  

貸款利息約      元，費用負擔比率約   %。 

五、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率約：  %。 

六、重劃負擔方式：  。 

七、土地所有權人參加重劃之土地標示及面積：（如本表不敷使用時請另表詳列） 

       (面積單位：平方公尺)     

區 
 

段 地號 面積 權利範圍 持分面積 參與重劃面積
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  計     

   註：「參與重劃面積」係為在未辦理分割前與重劃範圍與地籍套疊後範圍內的約略面積。 

此致 

 

臺南市     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

 
 

   

立 同 意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

 

身分字號（統一編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字號（統一編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注意事項：立同意書人為限制或無行為能力者，依法須經法定代理人允許或代為意思表示。 

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 
 

重  劃  區  範  圍  圖 （示 意 圖）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重劃區範圍四至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東： 
西： 
南： 
北： 


